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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各级各单位务必清醒认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极端重要性

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切实增强抓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务必把三年行动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扛在肩上，决不松懈，确保年底交一份合格答卷。

二要精准查漏补缺。各级各单位要按照“已有成效的巩固提

升、已经突破的深入攻坚、没有破题的重点突破”总体思路，对

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结合近两年推进落实情

况，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再检查、再落实，补短板、强弱项。

特别是要着眼解决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抓住关键少数，抓准关键

要害，采取精准措施，绝不能搞表面化、图形式、走过场。要找

出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重点县区、重点企业、重点部位，聚集

力量，重点监管、重点防控，特别是难啃的硬骨头，一定要把责

任措施压紧压实压到位。

三要及时报送信息。各市要高度重视三年行动信息报送工

作，指定专人负责和 A、B 角，每月 30 日报送当月工作进展情况，

重要情况随时报送。省厅将通过视频调度、督导检查等方式，了

解掌握全省推进落实情况并定期通报，分析存在矛盾问题，查找

深层次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各项工作落实，确保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联系人及电话：秦胜利 0351-6819551

邮箱：sxajs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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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制造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022 年任务分解清单（9项 18 条）
序号 任务 工作措施 目标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完善危险作业管理制

度体系

1.督促企业依据《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完善易燃易爆
区域动火、进入有限空间、盲板抽堵等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并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和管理

体系。2.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审批和作业前安全条件确认。

危险作业管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完善并有效运行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2
强化重大危险源
安全风险管控

3.督促企业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场所进行辨识
评估；4.组织行业内懂工艺的专家开展会诊检查。

所有重大危险源的设备
设施及监测监控系统完
善、有效、可靠运行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
9 月底前

5.对全省 80 个重大危险源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 2022 年底前

3
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

项治理

6.围绕 25项重点执法检查事项组织对辖区内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涉爆粉尘（粉
尘作业场所 10 人以上）进行再排查，列出清单、建立台账。

清单真实、台账完善
市、县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
3 月底前

7.开展专项执法，从专项执法中挑选、报送典型执法案例，推动“三类”企业 25 项重
点执法检查事项整改。

25 项重点执法检查事项
全部销号“归零”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4
开展涉爆粉尘企业专
项整治“回头看”

8.组织专家对涉及金属粉尘、煤粉尘、木粉尘等重点企业 2021 年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发现的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涉爆粉尘重点企业全部
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市、县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5
组织有限空间作业专

家指导服务

9.组织专家对食品加工、蔬菜腌制、皮革（毛皮、羽毛）加工、造纸、印染等“轻工重
点企业”进行会诊检查。

达到“五个强化”“五
个到位”要求

县、区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
9 月底前

10.组织专家对县区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核。 重点县区全覆盖
省、市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6
建立健全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长效机制

11.督促企业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尽责承诺制度，并加大考核问责力度。 推动企业建立从主要负
责人到一线员工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12.研究制定《金属冶炼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记分办法》，并推动落实。 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
6 月底前

7
推动落实双重预防

机制建设

13.研究制定我省《金属冶炼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指南》。 推动企业安全管理关口
前移，有效防范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

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底前
14.督促企业构建双重预防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双重预防机制。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8
落实分级分类监管
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15.组织一期市县监管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监

管执法

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

11 月底前

16.落实分级分类监管执法；实行“三位一体”执法工作模式。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9
加强企业安全设施
“三同时”源头管控

17.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率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监督核查达到 100%,其
他行业新（改、扩）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抽查不少于 50%。18.与生态环境部门
建立沟通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工贸企业环保设施改造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

新改扩建项目安全设施
完善，从源头管控风险

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

2022 年底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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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制造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2022 年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区

分

涉爆粉尘企业专项整治“回头看”情况 重大危险源专家会诊检查情况 “轻工重点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情况
执法处罚情况

涉爆

粉尘

企业

总数

（家）

已回

头看

企业

数

（家）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涉及重

大危险

源的企

业数

（家）

重大

危险

源总

数

（个）

已会诊

检查重

大危险

源数

（个）

隐患数

轻工

重点

企业

总数

（家）

其中：
已指

导服

务企

业数

（家）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排查

（项

）

已整

改

（项）

未整

改

（项）

排查

（项

）

已整

改

（项）

未整

改

（项）

排查

（项）

已整

改

（项）

未整

改

（项）

食品

加工

企业

数

（家）

蔬菜

腌制

企业

数

（家）

皮革

（毛

皮、羽

毛）加

工企业

数（家）

造纸

企业

数

（家）

印染

企业

数

（家）

排查

（项）

已整

改

（项）

未整

改

（项）

排查

（项）

已整

改

（项）

未整

改

（项）

责令

限期

整改

（家

）

停产

整顿

（家

）

行政

罚款

（万

元）

关闭

取缔

（家）

县级

市级

省级

合计

未
整
改
重
大
隐
患
明
细

填报说明：1.此表和钢铁、铝加工、涉爆粉尘企业专项执法统计数据均为累计数，请各市应急管理部门每月 30 日报送两个统计表。
2.此表未整改重大隐患明细栏应详细填写隐患的具体情况、未及时整改原因、采取的管控措施及整改进展情况等。
3.此表所指重大隐患以《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为准，主要指各级监管部门督查检查时仍
存在的重大隐患。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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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抄报：省政府安委办。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 3 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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